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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訴願決定書（案號 98－1001）  

府法訴字第 0980205462號 

訴  願  人：○○○○○○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代  表  人：○○○ 

            地址： 

訴願代理人：○○○ 

            地址： 

原處分機關：彰化縣地方稅務局  

訴願人因 96年度地價稅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 98年 4月 13日彰稅

法字第 0981405568號復查決定書所為之處分，提起訴願，本府依法

決定如下： 

  主 文 

原處分撤銷。 

   事  實 

緣訴願人於 88年 6月 30日向本府購買取得坐落本縣○○鎮○○段

3312、3323、3324、3325等 4筆地號土地（以下簡稱：系爭土地），

面積合計 7,037.77平方公尺，地目均為建，因當時原處分機關員林

分局電腦檔漏未轉載致未向訴願人課徵地價稅，嗣 96年辦理地價稅

稅籍大檔釐正後始予更正，乃依土地稅法規定，核算系爭土地 96年

地價總額合計為新臺幣（以下同）4,550 萬 1,549 元，按一般用地

稅率對訴願人核課地價稅為 192 萬 4,885 元。訴願人不服，申請復

查，未獲變更，提起訴願，案經本府以原處分機關未比照實地清查

發現土地使用情形與所課徵稅賦不符之案例，事先發函通知，似未

考量納稅義務人等同之權益，有欠妥當等理由，於 97年 8月 12日

以府法訴字第 0970109567號訴願決定書訴願決定：原處分撤銷，由

原處分機關於 2 個月內另為處分。原處分機關員林分局爰依訴願決

定意旨以 97 年 9 月 12 日彰稅員分一字第 0972045565 號補發通知

函，並由原處分機關重行查核，以 97 年 11 月 25 日彰稅法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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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71408992號復查決定「復查駁回」，並補發 96年地價稅稅額繳款

書予訴願人。訴願人不服，再提起訴願，經本府以 98年 3月 9日府

法訴字第 0980020262號訴願決定書訴願決定：原處分撤銷，由原處

分機關於 2 個月內查明後，另為適法之處分。案經原處分機關再依

訴願決定意旨重行復查，仍未獲變更，訴願人不服，遂向本府提起

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茲摘敘訴、辯意旨如次： 

一、訴願意旨及補充理由略謂： 

（一） 免徵地價稅之廣場用地非僅限於都市計畫法第42條規定之

廣場用地。 

依據土地稅減免規則第 4條、第 9條及第 22條但書第 5款

規定，均未限制無償供公共使用及無償提供公共巷道或廣

場用地之私有土地，必須為都市計畫法第 42條規定之廣場

用地，才得以申請免徵地價稅。相對的，任何使用分區之

私有土地，均得以無償供公共使用及無償提供公共巷道或

廣場用地而免徵地價稅。況且，訴願人所有系爭土地及 3313

地號等 5 筆土地雖為「員林都市計畫住宅區」用地，亦已

於 97年度依法向原處分機關申請，依前開土地稅減免規則

規定免徵地價稅在案，又訴願人之關係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所有坐落彰化縣○○鎮○○段 103 地號土地，雖

為彰濱工業區之工業用地，因係無償供公共使用，亦已於

97年度申請免徵地價稅有案。故原處分機關主張訴願人所

有系爭土地為「員林都市計畫住宅區」用地並非廣場用地，

不得免徵地價稅，顯對法令有所誤解並有擴張解釋之嫌。 

（二） 原處分機關對附近住戶及夜市攤販現場實地訪查內容與事

實不符，應以員林鎮公所及里辦公處之證明為準。 

系爭土地是否係無償供公共使用，業經員林鎮公所分別於

97年 12月 29日以員鎮建字第 0970037227號函通知原處分

機關及訴願人，略以：「……經訪查坐落上開 5筆土地之里

辦公處表示，該 5筆土地於 88年 9月 21日中寮大地震發

生後之數日間，即有眾多里民於該地搭帳棚避難，且陸續

義賣會、慈善園遊會、政見會、全民運動之氣功教學活動、

鎮民晨昏運動均利用該五筆土地，均使用無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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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資證明系爭土地自 88年 9月起，民眾與各界及政府機關

均自由使用無礙。 

原處分機關主張於 98年 3月 20日及 26日派員現場實地訪

查附近住戶及夜市攤販，並提出訪談紀錄表 15份。查此訪

談對象究係何人？是否具有代表性？其證據力是否高於上

開員林鎮公所經訪查系爭土地及3313地號土地之里辦公處

之結果，並以 97年 12月 29日員鎮建字第 0970037227號

函之正式公文書？依一般經驗法則及證據法則，政府機關

（員林鎮公所及里辦公處）公文書當然較一般民眾之說詞

更具證據力。又附近住戶所為表示，顯然係在原處分機關

訪談人員之誘導下所作之陳述，不具證據力。另陳述中「當

時就有圍籬，不能停車」與「有辦過造勢晚會或活動」互

相矛盾。陳述中「平日則有附近民眾會進入走路、運動，

因未揭示，所以不知可公共使用」部分，既然「平日則有

附近民眾會進入走路、運動」，除非該等民眾進入該地必須

付費，否則即可證明該地當然係供「無償公共使用」，況「是

否可公共使用」，並無任何規定必須「揭示」以公告週知，

故住戶所為前開陳述，僅係個人見解及其個人所不知。 

至於星期五夜市攤販所表示：「該地最早於 7、8 年前即供

夜市使用，擺攤要繳租金，並非任何人可隨意進入擺

攤……」部分，原處分機關訪談人員未經查證，繳納租金

究係繳給何人？其繳納租金究係擺攤場地租金或清潔費與

水電費性質？況且，訴願人從未向任何人及任何攤販收取

任何租金，原處分機關亦未能證明訴願人向任何人或攤販

收取任何租金之事實，由此可證，訴願人所有系爭土地確

係無償供公共使用，依規定應免徵地價稅。 

（三） 原處分機關主動免徵地價稅，員林鎮公所當然無須再依據

土地稅減免規則第 22條但書規定，主動列冊通報系爭土地

及 3313地號土地作廣場使用。原處分機關未課徵地價稅，

就訴願人而言係屬不作為之授（受）益處分，符合信賴保

護原則之適用條件，原處分機關對訴願人所有系爭土地之

課稅處分顯然違反信賴保護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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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林鎮公所 98 年 3 月 18 日員鎮建字第 0980007529 號函

復，只是依事實表示未曾通報之情形，實際上根本無由再

為通報。 

本案漏未課徵地價稅，非訴願人之過失，且訴願人並無行

政程序法第 119 條有關信賴不值得保護之情形，員林分局

未對訴願人課徵地價稅，就訴願人而言係屬原處分機關不

作為之授（受）益處分，符合信賴保護原則之適用條件。 

（四） 系爭土地是否自 88年 9月起即有無償供公共使用之既成事

實，不應責由員林鎮公所證明，而應由原處分機關依據其每

年例行之土地稅籍清查結果驗證。 

       員林鎮公所 97年 12月 29日員鎮建字第 0970037227號函可

證明 88年 9月起即無償供公共使用，至於是否為「既成事

實」當非員林鎮公所所應負責證明。 

（五） 原處分機關主動免徵地價稅，訴願人無庸亦無從於每年（期）

地價稅開徵 40 日前申請免徵地價稅，更無從負稽徵程序之

申報協力義務。 

原處分機關於 88年 7月 12日即已主動列冊通知員林鎮公所

免徵地價稅在案，訴願人並無課稅標的之土地，須依土地稅

減免規則第 22 條前段及第 24 條第 1 項規定申請減免地價

稅，亦無從於每年（期）地價稅開徵 40日前申請免徵地價

稅，依司法院釋字第 537號解釋理由書及土地稅法第 41條

等相關規定，負申報協力義務。 

   （六）原處分機關逾越另為處分之 2個月期限，其重為復查之決定

無效。 

        彰化縣政府 97年 8月 12日府法訴字第 0970109567號訴願

決定書決定：「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 2 個月內另為

處分」，原處分機關於 97 年 11 月 25 日以彰稅法字第

0971408992 號復查書作成決定，已逾越另為處分 2 個月期

限，依行政程序法第 93條及第 4條規定，前開復查決定應

不予審究，請逕行撤銷。 

   （七）原處分機關未依據財政部頒定之作業程序先發函通知及輔導

訴願人，違反「舉輕明重」之法理致訴願人未能及時申請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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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地價稅；又事後之補行通知無法取代課稅年度應有之行政

行為，應撤銷原處分及該復查決定，以維法制及訴願人權益。 

        員林分局依據訴願撤銷意旨於 97年 9月 12日補發輔導函，

訴願人即於同年 9月 22日前完成系爭土地無償供公共使用

免徵地價稅申請手續，並經該局函准自 97 年度起適用免徵

地價稅在案，故員林分局如能於 96 年度及以前年度查獲，

適時發函輔導訴願人，訴願人當可依法申請減免各該年度地

價稅。 

   （八） 無償供公共使用之私有土地，經查明屬實者，在使用期間內，

可以追溯至以前年度（本案包含 92至 96年度）免徵地價稅

或田賦全免。 

        訴願人因系爭土地長期均未課徵地價稅而未另行向原處分

機關申請減免地價稅，在系爭土地發生課稅爭議後，訴願人

於 97年 9月 15日依規定申請將系爭土地無償提供員林鎮公

所作為廣場使用，並經該所以 97 年 9 月 22 日員鎮建字第

0970027238號函同意接受，而該所 97年 10月 27日員鎮建

字第 0970029750號函證明已公開開放民眾無償使用在案。 

        訴願人所有系爭土地及 3313地號等 5筆土地係於 88年 6月

30 日向彰化縣政府標購取得，該 5 筆土地於標售前便已鋪

有柏油地面，無償供民眾公共使用，民眾及政府機關稱之為

「台鳳廣場」，該 5 筆土地為其中之一部分。訴願人於標購

後仍保持表層及原狀，並未改變，延續作為「台鳳廣場」無

償供民眾公共使用至今，有員林鎮公所 97年 12月 29日員

鎮建字第 0970037227 號函及課稅明細表可證，故依土地稅

減免規則第 4條、第 9條及第 8條第 1項第 10款規定，無

償供公共使用及無償供給政府機關之私有土地，可以追溯至

以前年度（本案包含 92至 96年度）免徵地價稅。 

  （九）系爭土地如有出租供營業使用，縱使登記為員林鎮公所所

有，95年度以前亦不得免徵地價稅。 

        按公有土地如有出租供營業使用，則不符土地稅減免規則第

7條公有土地免徵地價稅或田賦之規定，仍應課徵地價稅，

況依土地稅減免規則第 31 條規定，已准減免地價稅或田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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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土地，主管稽徵機關應每年會同會辦機關普查或抽查一

次，如有兼營私人謀利之事實或減免原因消滅者，應即辦理

撤銷或廢止減免。系爭土地自訴願人 88年 6月標購取得至

95 年間，長達 8 年，歷經多次減免稅土地之普查或抽查，

均認定系爭土地無出租供營業使用之情事，而予以繼續免徵

地價稅，如今原處分機關一再主張土地有出租供流動攤販營

業使用，顯然自相矛盾。 

（十） 原處分機關依據內容含糊不清且不具證據能力之訪談紀錄所

作成之行政處分，為違法之行政處分，自始無效，應予撤銷。 

        原處分機關委託員林鎮公所查證以確認系爭土地是否無償

供公共使用，查該公文書主要證明有四：1、不特定人士利

用該 5筆土地均使用無礙。2、96年年中，始有夜間流動攤

販聚集及黃昏市場之搭建。3、自 88年 9月起似有無償供公

共使用之既成事實。4、該公文書為員林鎮公所之正式公文

書，具證據力，惟原處分機關不予採據，又未說明不採據之

理由，設若原處分機關認為該公文書欠缺明確，自應函請該

所再為查明或解釋，卻逕自另行派員再為調查，此舉違反證

據調查之行政程序。 

        訪談紀錄表未由受訪者簽名及註明受訪者姓名、地址，僅由

原處分機關所指派參與訪談人員 3人蓋章具結表示負責，該

文書應不具證據能力。 

        訪談紀錄內容主要有 1、該地以前就有圍籬，不能停車。2、

七、八年前就有星期五夜市。3、擺攤要繳租金，並非任何

人可隨意進入擺攤。惟查 1、甚多供公共使用之公園均有圍

籬，附近亦不能任意停車，但並不影響其供公共使用。2、

其謂七、八年前就有星期五夜市，惟員林鎮公所公文書中稱

96 年中始有夜間流動攤販聚集及黃昏市場之搭建，何者為

真。3、另謂擺攤要繳租金，惟租金繳交何人，是否與訴願

人有關，訴願人有無向任何人或任何攤販收取租金之事實。

以上爭點，原處分機關均未進一步查明，即在欠缺明確事證

下採據不具證據能力之訪談紀錄表，片面認定系爭土地並非

無償供公共使用，實嫌率斷，其所作成之行政處分，顯為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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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之處分，自始無效應予撤銷。 

        本案課稅事實，如經訴願人、原處分機關舉證與訴願委員會

依職權調查後仍無法確信該事實是否存在，該課稅事實真偽

不明之不利益，自應由原處分機關負擔客觀舉證責任之風

險，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

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 76年度台上字第 4986號判例意

旨參照。 

（十一）系爭土地經向國稅局查證及對照訴願人帳簿記載，並無租金

收入，故原處分機關指稱擺攤要繳租金與事實不符。 

（十二）本案自 88年原處分機關之錯誤而免徵地價稅，至 96年度辦

理地價稅大檔釐正發現錯誤，已逾稅捐稽徵法第 21條 5年

核課期間，應不得補徵及課徵 92年至 96年度地價稅。 

（十三）因公務人員之行政行為，如怠於執行而所為之行政處分造成

人民損害，應依行政程序法第 7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比例分

擔，而非全部歸責於人民。 

（十四）因政府機關錯誤聯繫不週及土地漏未歸戶而未按期課徵地價

稅，致使納稅義務人延誤申請減免地價稅期限，依財政部函

釋應准予補辦申請減免之手續。 

        按財政部 69年 6月 30日台財稅字第 35182號函、70年 10

月 20日台財稅字第 38881號函及 71年 12月 14日台財稅字

第 39023 號函等解釋意旨及其精神，可知因政府機關之錯

誤、延誤、疏失及聯繫不週，導致稽徵機關未按期課徵其地

價稅，致納稅義務人延誤申請減免地價稅期限，應准予補辦

申請減免地價稅之手續。此種情形係因地政機關之錯誤、延

誤、疏失而稽徵機關並無任何過失，尚且准予補辦申請，更

何況本案未按期課徵系爭土地之地價稅，地政機關並無任何

錯誤、延誤、疏失，而係原處分機關本身之嚴重過失，當然

更應准予補辦申請減免地價稅之手續，以確保納稅義務人之

權益。 

（十五）原處分機關之錯誤造成訴願人延誤 92年至 96年度申請減免

地價稅期限，其責任應由原處分機關負責，訴願人已補辦申

請減免地價稅之手續，並經原處分機關員林分局於 98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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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5日以彰稅員分一字第 0982000117號函核准自 97年起適

用免徵地價稅在案，因此依財政部函釋規定，本案 92 年至

96年度依法得以免徵地價稅云云。 

二、答辯意旨及補充答辯略謂： 

（一）系爭土地是否係無償供公共使用之土地或廣場用地，雖經員

林鎮公所 97 年 12 月 29 日查復，「……經訪查坐落上開 5

筆土地之里辦公處表示，該 5筆土地於 88年 9 月 21 日中寮

大地震發生後之數日間，即有眾多里民於該地搭帳棚避難，

且陸續義賣會……鎮民晨昏運動均利用該 5筆土地，均使用

無礙。迨 96 年年中，始有夜間流動攤販聚集及黃昏市場之

搭建，綜此，上開 5筆土地，自 88 年 9 月起『似』有無償

供公共使用之既成事實」。因所稱無償供公共使用事證尚欠

明確，又依縣府 98年 3月 9日訴願決定撤銷意旨，為求慎

重起見，本局分派 2組人員，1組各 3人於 98年 3月 20日、

26 日分別實地訪查附近住戶及夜市攤販，據系爭土地東北

邊新生路及對面雙平路附近黃姓等 10 名住戶表示：該地以

前就有圍籬，不能停車，且 7、8 年前就有星期五夜市，有

辦過造勢晚會或活動，但久久一次，平日則有附近民眾會進

入走路、運動，因迄今未揭示，不知可供公共使用；又現場

訪查星期五夜市林姓等 5 名攤販亦表示：該地最早於 7、8

年前即供夜市使用，擺攤要繳「租金」，並非任何人可隨意

進入擺攤，前揭受訪對象之談話實情內容均作成書面之現場

訪查紀錄表，由各參與訪談人員 3人蓋章具結表示負責。 

（二）經核訪談實情與本局員林分局 97 年 8 月 29 日派員現場實

地勘查，該 5筆土地外圍有鐵欄杆與道路隔離，並貼告示牌

「夜市場敬告出入口請勿停車謝謝合作」字樣，不謀而合，

更加可以證明系爭土地 7、8年前就有星期五夜市，且擺攤

要繳「租金」，並非任何人可隨意進入擺攤。換言之，系爭

土地「有圍籬、不能停車」且星期五夜市係供繳納「租金」

之「特定攤販」使用，是與土地稅減免規則第 4條「所稱供

公共使用之土地，係指供公眾使用，不限定特定人使用」未

合，無法認定有無償供公共使用之事實，至夜市攤販係繳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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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金」或「清潔費及水電費及管理費」在所不論。 

（三）又所謂廣場用地，依都市計畫法第 42 條規定：「都市計畫

地區範圍內，應視實際情況，分別設置左列公共設施用地：

一、道路、公園、綠地、廣場、兒童遊樂場、民用航空站、

停車場所、河道及港埠用地。……」系爭土地依員林鎮公

所 97年 11月 17日員鎮建字第 0970033054號簡便行文表

所示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為「員林都市計畫『住宅區』

用地」，並非都市計畫地公共設施用地之廣場用地。 

（四）查系爭土地係訴願人於 88年 6月向縣府標購取得，本局員

林分局於電腦建檔時，誤登錄為管理者員林鎮公所之土

地，致與隔鄰坐落同段 11筆員林鎮公所所經管土地，一併

歸戶至該公所之地價稅課稅明細表中，致漏課徵訴願人所

有系爭土地地價稅，並非由員林鎮公所列冊管理，亦非本

局主動予以免徵地價稅。訴願人所稱本局列冊通知員林鎮

公所，自始即予免課地價稅，核有誤解。 

（五）系爭土地為都市計畫住宅區土地，並非廣場用地，案經本

局重為復查時，函詢員林鎮公所以 98年 3月 18日員鎮建

字第 0980007529 號函復略以：「本案未曾依據土地稅減免

規則第 22條第 1項但書規定，主動通報旨揭 5筆土地作廣

場使用」，故系爭土地並無由本局依公所通報資料逕行辦理

免稅之情事。 

（六）再查私有土地如主張無償供公共使用，依土地稅減免規則

第 22條前段及第 24條第 1項規定，應由所有權人於每年

（期）地價稅開徵 40日前檢證提出申請，經主管稽徵機關

審核符合要件後，始能免徵地價稅，故土地所有權人如未

於當時申請無償提供公共使用，稽徵機關並無從據以審

核。又按司法院釋字第 537號解釋理由書謂：「……依憲法

第 19條『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規定意旨，納稅義務

人依個別稅捐法規之規定，負有稽徵程序之申報協力義

務，實係貫徹公平及合法課稅所必要。觀諸土地稅法第 41

條、土地稅減免規則第 24條相關土地稅減免優惠規定，亦

均以納稅義務人之申請為必要。」亦明。準此，本件訴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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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自 88年 6月因買賣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迄至 96年止，

並未提出申請無償提供公共使用，憑以核定免徵地價稅，

迨至 97年 9月 15日始向員林鎮公所申請無償由該公所管

理使用，本局員林分局援依土地稅減免規則第 8 條第 1 項

第 10款規定：「無償供給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及軍事機關、

部隊、學校使用之土地，在使用期間以內，全免。」，予以

減免。基上，系爭土地其 96年以前之地價稅，除無「無償

供公共使用」之事實，自無土地稅減免規則第 9 條規定之

適用外，又其使用分區為住宅區，非屬都市計畫法第 42條

規定之廣場用地，亦無土地稅減免規則第 22 條但書第 5

款，應由員林鎮公所列冊送本局辦理減免地價稅規定之適

用。 

（七）至訴願人所稱本局逾越 2 個月內另為處分期限乙節，依稅

捐稽徵法第 35條第 5項及行政法院 48年度裁字 40號判例

意旨、財政部 68年 3月 13日台財稅第 31577號函釋，逾

越 2 個月期限稅捐稽徵機關仍未作成復查決定，訴願人可

逕提訴願。另依本案縣府 98 年 3 月 9 日府法訴字第

0980020262號訴願決定書意旨，亦認訴願人待本局重作復

查決定後，始提訴願，對訴願人之權益並無影響，尚無「程

序不符、實體不究」之情事，自難以此理由主張撤銷復查

決定。 

（八）至有關發函輔導乙節，地價稅之稽徵應發函輔導之作業規

定，經查財政部 83年 7月 25日台財稅第 831602961號函

檢送研商「改進土地所有權人申請適用自用住宅用地稅率

課徵地價稅」事宜會議結論，以及財政部 90年 2月編訂之

地價稅稽徵作業手冊所規定：1.稽徵機關在受理土地移轉

現值或契稅申報時、新建房屋於申報房屋現值及使用情形

時、繼承土地於查註財產稅欠稅時，應輔導當事人申請按

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2.原經核准徵收田賦之與

農業經營不可分離土地，如所有權人變更，應由新所有權

人向農業主管機關重新提出申請。又稅捐機關於釐正稅籍

時，應一併發函輔導新所有權人，如其土地仍供與農業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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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不可分離之使用，符合課徵田賦規定者，請其向農業主

管機關申請。而本件系爭土地使用分區為住宅區，所有權

人為法人，地價稅之開徵，並不屬前揭所定之事由。且本

局員林分局業依  鈞府訴願決定撤銷意旨，於 97 年 9 月

12 日彰稅員分一字第 0972045565 號補發函輔導，並於 97

年 9月 15日送達訴願人，訴願人主張容有誤解，此有地價

稅稽徵作業手冊附案可稽。 

（九）財政部 69年 6月 30日台財稅字第 35182號函、70年 10月

20日台財稅字第 38881號函及 71年 12月 14日台財稅字第

39023號函等 3個解釋函令，係指因地政機關漏未歸戶、漏

造異動資料及延誤未及時辦理重新規定地價等因政府機關

聯繫不週之情形，如經查明符合土地稅法規定自用住宅用

地、工業用地要件者，始准予補辦減免地價稅之申請手續，

惟查訴願人所有系爭土地，其 96 年以前之地價稅，經查除

無「無償供公共使用」之事實，自無土地稅減免規則第 9條

規定之適用外，又其使用分區為住宅區，非屬都市計畫法第

42條規定之廣場用地，亦無土地稅減免規則第 22條但書第

5 款，應由員林鎮公所列冊送本局之辦理減免地價稅之規

定，依法應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訴願人迨至 97 年

9 月 15 日始向員林鎮公所申請無償由該所管理使用免徵地

價稅，本局員林分局依據土地稅減免規則第 8 條第 1 項第

10款規定，自 97年度起予以減免。故訴願人援引前揭財政

部釋函令，准予補辦申請減免地價稅之手續，核有誤解云云。 

理 由 

一、按土地稅法第 3條第 1項及第 2項前段規定：「地價稅或田賦之

納稅義務人如左：一、土地所有權人。……前項第一款土地所

有權屬於公有或公同共有者，以管理機關或管理人為納稅義務

人……。」。 

次按土地稅減免規則第 4條規定：「本規則所稱供公共使用之土

地，係指供公眾使用，不限定特定人使用之土地。」第 7 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下列公有土地地價稅或田賦全免：一、供公

共使用之土地。」第 9條規定：「無償供公共使用之私有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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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查明屬實者，在使用期間內，地價稅或田賦全免。……。」

第 22條第 5款規定：「依第 7條至第 17條規定申請減免地價稅

或田賦者，公有土地應由管理機關，私有土地應由所有權人或

典權人，造具清冊檢同有關證明文件，向直轄市、縣（市）主

管稽徵機關為之。但合於下列規定者，應由稽徵機關依通報資

料逕行辦理或由用地機關函請稽徵機關辦理，免由土地所有權

人或典權人申請：……五、私有無償提供公共巷道或廣場用地

（應由工務、建設主管機關或各鄉（鎮、市、區）公所建設單

位，列冊送稽徵機關辦理）」及第 24條第 1項規定：「合於第 7

條至第 17 條規定申請減免地價稅或田賦者，應於每年(期) 開

徵 40日前提出申請；逾期申請者，自申請之次年 (期) 起減免。

減免原因消滅，自次年 (期) 恢復徵收。」。 

二、查訴願人於 88 年 6 月向本府標購取得系爭土地，面積合計

7,037.77平方公尺，地目均為建，均為已規定地價之土地，惟

原處分機關未課徵地價稅，於辦理 96年度土地稅籍資料清理計

畫時，發現前開未課徵稅捐之情事，爰按累進稅率向訴願人課

徵 96年地價稅額 192萬 4,885元。嗣因訴願人不服前開課稅處

分提起訴願，並於訴願理由書中指稱系爭土地有供公共使用情

形，且員林鎮公所業以 97年 12月 29日員鎮建字第 0970037227

號函表示：「上開 5筆土地，自 88年 9月起似有無償供公共使

用之既成事實。」，本府認本件課稅事實仍有查證之必要，爰以

98年 3月 9日府法訴字第 0980020262號訴願審議決定：原處分

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 2 個月內查明後另為適法之處分。原處

分機關據於 98年 3月 20日、26日派員現場實地訪查附近住戶

及夜市攤販，以系爭土地最早於 7、8年前即供夜市使用，並非

任何人可隨意進入擺攤，並據員林鎮公所 98年 3月 18日員鎮

建字第0980007529號函得知該公所未曾主動列冊通報系爭土地

作廣場使用，遂以 98年 4月 13日彰稅法字第 0981405568號復

查決定「復查駁回」。 

三、惟查原處分機關訪談紀錄表記載內容，有記載系爭土地辦過造

勢晚會，民眾可在裡面走路運動等語，核此有利於訴願人之陳

述，原處分機關均未指駁拒予採據之理由，即據此為訴願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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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之認定，顯有違反行政程序法第 36 條規定：「行政機關應依

職權調查證據，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對當事人有利及不利

事項一律注意。」及同法第 43 條規定：「行政機關為處分或其

他行政行為，應斟酌全部陳述與調查事實及證據之結果，依論

理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之真偽，並將其決定及理由告知當事

人。」而有忽略訴願人權益餘地。 

四、再者，本縣員林鎮公所 97年 12月 29日員鎮建字第 0970037227

號函應屬公文書性質，而依據該函說明二「……惟依據上開 5

筆土地登記謄本記載，該 5 筆土地所有權人取得所有權之登記

日期，俱為 88年 6月 30日，然而，上開 5筆土地竟與隔鄰坐

落同段之 11筆本所經管公地，同列於貴分局地價稅課稅明細表

內，且其列冊日期均同為 88年 7月 12日，並自始即予免課地

價稅……。」且原處分機關稅籍底冊亦認系爭土地自 88年間至

96年免課地價稅，其依據係為土地稅減免規則第 7 條規定：「下

列公有土地地價稅或田賦全免：一、供公共使用之土地。」依

上開法令規定意旨觀之，土地有提供公共使用事實者，即可免

徵地價稅，而土地所有權人之歸屬與土地使用狀況事實，非有

必然牽連關係。基此，因本案訴願人所有系爭土地為私有土地，

依同法第 9 條規定：「無無償償供供公公共共使使用用之私有土地，經查明屬

實者，在使用期間內，地價稅或田賦全免。」是其私有土地免

徵地價稅的構成要件約略分為「無無償償」」及及「「供供公公共共使使用用」，而本

案系爭土地的使用事實就有關「供供公公共共使使用用」部分，依循前述

說明意旨，於事實無任何改變情況下，原處分機關即應為一致

之認定，否則即有違反禁反言原則與誠實信用原則。 

五、至於，系爭土地是否「無償」提供公共使用部分。如前所述，

原處分機關僅採據前開訪談紀錄表之陳述而認定訴願人有租金

收入，原處分機關在無其他具體旁證予以輔證之情形下，逕認

系爭土地非「無償」供公共使用，而捨訴願人有利之證據或主

張，殊嫌率斷。復依據訴願人向財政部臺灣省中區國稅局彰化

縣分局調閱該公司 92 年至 96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核

定通知書等資料可證，訴願人並無攤販繳租之登載，是原處分

機關單以訪談紀錄而為「有償」之認定，非無疑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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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末查，依據土地稅減免規則第 22條前段、第 24條第 1項規定

及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537 號解釋說明，雖謂納稅義務人

負有申報協力義務，惟查本案係因原處分機關將系爭土地與隔

鄰坐落同段之 11筆員林鎮公所經管公地，同列於同一地價稅課

稅明細表內，自 88年起即未向訴願人課徵地價稅所衍生之課稅

爭議。在此情形下，倘要納稅義務人（即訴願人）履行有期限

限制之申報協力義務，誠屬不能，有欠公允。故原處分機關以

訴願人未依前開規定於每年（期）地價稅開徵 40日前檢證提出

申請，以無土地稅減免規則第 9 條免徵地價稅之適用餘地以為

否准，亦顯失當。準據前述，原處分應予撤銷，以昭折服。至

訴辯雙方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因與本件訴願決定結果不生影

響，不再一一論述，併予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為有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81條規定，決定

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   主任委員  張瑞濱 

               委員  呂宗麟 

               委員  林宇光 

               委員  陳廷墉 

               委員  陳基財 

               委員  黃鴻隆 

               委員  蕭文生 

                                                                                                   

中 華 民 國    98    年    11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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